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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2026年4月22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汕头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汕头市2022年

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扣除标准

的公告》的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汕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发《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汕

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汕头市 2022 年土地增值税工程

造价扣除标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将《公告》解

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的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国家税务总局建设部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1996〕48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

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等有

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合制定了《汕头市 2022 年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扣除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本《公告》以附件形式对外发布了《标准》，

以进一步提高纳税遵从，提升土地增值税清算质效，维护房地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助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

《标准》由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委托佛山市全过程工

程咨询管理协会制定了《广东省 2022 年房地产项目建筑安装工

程造价综合指标》，并已通过专家评审验收;国家税务总局汕头

市税务局 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合以往清算案例，经过认

真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发布值。《标准》主要包含基础

工程、地下室工程、地上建筑工程、特殊装饰工程、室外配套工

程、其他工程等六大类别的造价指标。



（一）适用范围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纳税人所附送的资料不符合清算

要求或不实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工

程造价金额核定适用《公告》发布的扣除标准。

“纳税人所附送的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是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不能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建筑施工合同的，不能在规定期

限内完整提供工程竣工、工程结算、工程监理等方面资料的，或

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程序、手续进行工程结算的；

2.工程结算项目建安造价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无

正当理由的；

3.挡土墙、桩基础、户内装修、玻璃幕墙、干挂石材、园林

绿化等工程不能提供完整的工程施工图、竣工图、工程量清单、

材料苗木清单（总平面乔灌木配置图）的；

4.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工程承包企业互为关联企业，建安造价

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的；

5.大额工程款采取现金支付或支付资金流向异常的。

（二）适用时间

工程造价核定扣除标准的适用时间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

注明的竣工时间为准；房产工程项目从开工到竣工时间属于跨年



度的，各年度工程造价核定，应根据所占当年的月份数占总月份

数的比例，乘以相应年度的指标加权综合计算适用扣除标准。

（三）异议处理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按照《标准》核定有异议的，应当提供详

细相关证据材料，经税务机关调查核实，并按规定权限审核认定

后予以调整。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施工）图、

施工日志、建设工程监理资料、工程量清单、装饰材料清单、绿

化苗木清单、施工合同及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符合要求的工程造价

成果（文件）等。

三、《公告》生效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纳税人发生本公告规定的事项，

此前已出具税务清算审核结论的不再调整；此前未出具税务清算

审核结论的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